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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预制菜产业联盟、温州预制菜产业发展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文成县旅游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小吃协会、文成旅游联合会、温州壹元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温

州职业技术学院、温州市润达调味品有限公司、温州富鸿源食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光雨、郑茗、胡胜群、苏志昇、温檑檑、黄河、刘建忠、胡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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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温烧饼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伯温烧饼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规则、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3.1 所定义的伯温烧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55 小麦粉

GB 188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钠

GB 27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5009.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0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 面包

GB 71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DB33/ 3009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制伯温烧饼

以小麦粉和水为原料，加入辅助佐料揉制而成的面皮，以咸菜、猪肉、梅干菜、萝卜丝、芝麻、

糯米山药、本地可食用野菜等中的一种或多种作馅料，经包制加工成型，经速冻工艺加工而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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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温烧饼

以小麦粉和水为原料，加入辅助佐料揉制而成的面皮，以咸菜、猪肉、梅干菜、萝卜丝、芝

麻、糯米山药、本地可食用野菜等中的一种或多种作馅料，经包制加工成型，烘烤成熟的具有表脆

黄亮、油而不腻、鲜香可口等特点的文成本地传统特色风味小吃，也适用以预制伯温烧饼为原料

经烘烤成熟。

4 产品分类

根据产品馅料不同分为荤馅类烧饼、素馅类烧饼。

4.1 荤馅类烧饼

以肉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可配有咸菜、梅干菜、野菜等中的一种制成的荤馅类馅料。以荤馅类馅料

为馅料制成荤馅类烧饼。

4.2 素馅类烧饼

以蔬菜、糖类、野菜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素馅类馅料。以素馅类馅料为馅料制成素

类烧饼。

5 技术要求

5.1 原辅料要求

5.1.1 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1.2 小麦粉：应符合 GB 1355 的规定。

5.1.3 鲜猪肉：应符合 GB 2707 规定的鲜猪肉，优先选用鲜五花肉。

5.1.4 咸菜、梅菜干：咸菜应符合 GB 2714 及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5.1.5 蔬菜：应符合 GB 2762、GB 2763 标准。

5.1.6 白砂糖：应符合 GB/T 317 白砂糖的规定。

5.1.7 食用盐：应符合 GB/T 5461 的规定。

5.1.8 酱油：应符合 GB 2717 的规定。

5.1.9 食用植物油：应符合 GB 2716 的规定。

5.1.10 碳酸氢钠（小苏打）：碳酸氢钠应符合 GB 1886.2 的规定。

5.1.11 其他食品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要求。

5.2 工艺流程

伯温烧饼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伯温烧饼典型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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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伯温烧饼 预制伯温烧饼

外观 符合烧饼应有的外观，形状基本均匀一致，不明

细露馅。呈规则正圆或椭圆形，切开后两边面皮

厚度基本一致，馅料基本均匀，外圆处的面皮厚

度应与上下两边面皮厚度保持基本一致。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不变形,不破损,表 面不

结霜。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可见异物

色泽 具有烧饼应有的烘烤脆黄的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气味 具有小麦粉和相关佐料及馅料经烘制后特有的口

味和气味。外脆里软，不粘牙，吃起来可口，吃

后口腔无异感。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可见异物，

食用无沙石等杂质硬物。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

5.4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5.5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中带馅 (料)面米制品的规定。

5.6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中相应的规定。

5.7 微生物限量（预制文成烧饼除外）

5.7.1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或 GB 31607 的规定。

5.7.2 预包装产品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应符合 GB 7099 的规定。

5.8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和相关公告中粮食加工品的规定。

5.9 净含量

项 目

要 求

伯温烧饼 预制伯温烧饼

荤馅类 素馅类 荤馅类

水分/(g/100g) ≤50 ≤50 -

脂肪/(g/100g) ≥5 - -

蛋白质/(g/100g) ≥6 ≥5 -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g/100g) ≤0.25 -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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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含量根据《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按 JJF 1070 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遵守 GB 14881、DB33/ 3009 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感官要求

取样品适量，置于清洁的白瓷盘中，按表 1 的规定，用目测检查外观，色泽，然后用口尝、鼻嗅检查

其感官要求。预制文成烧饼按包装上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品滋味。

7.2 水分

按 GB 5009.3 规定的方法测定。

7.3 蛋白质

按 GB 5009.5 规定的方法测定。

7.4 脂肪

按 GB 5009.6 规定的方法测定。

7.5 过氧化值

按 GB 5009.227 规定的方法测定。

7.6 黄曲霉毒素 B1

按 GB 5009.22 规定的方法测定。

7.7 污染物限量

按 GB 2762 规定的方法测定。

7.8 致病菌限量

按 GB 29921、GB 31607 规定的方法检验。

7.9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按 GB 7099 规定的方法检验。

7.10 净含量

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检验。

8 检验规则

8.1 产品组批

以同一生产日期、同一工艺条件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8.2 抽样方法和数量

8.2.1 在成品库内随机抽样，抽样单位以个计。

8.2.2 每批产品随机抽取 6 个样品，并分为两份，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用于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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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出厂检验

8.3.1 每批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按标准规定进行检验方能出厂。

8.3.2 出厂检验项目(限食品加工企业)

8.3.2.1 散装伯温烧饼包括感官、净含量。

8.3.2.2 预包装伯温烧饼包括感官、净含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8.4 型式检验

8.4.1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正式生产中，当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质量时；

c）较长时间停产或更换设备后再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要求时。

8.4.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 5.3-5.8 中规定的项目。

8.5 判定规则

8.5.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8.5.2 检验结果中除微生物项目外，其他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以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

一次，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复检结果中仍有项目不合格时，则判该批

产品为不合格品。

8.5.3 微生物项目不合格的不得复检，直接判为不合格品。

9 标签、标志和包装

9.1 标签、标志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2 包装

包装容器和材料应符合有关规定。

10 运输和贮存

10.1 运输

10.1.1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

10.1.2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扔摔、撞击、挤压。

10.1.3 运输过程中不得曝晒、雨淋、受潮。

10.1.4 运输冷冻食品应使用具有温控能力的专用设备，专用设备应防冻、隔热保温性能良好。

10.2 贮存

10.2.1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同库贮存。

10.2.2 产品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中，严禁露天堆放、日晒、雨淋或靠近热源。

10.2.3 产品应储存在 25℃（含）以下洁净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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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制作方法和配套设施

A.1 制作方法

A.1.1 和面

A.1.1.1 面团制作

按 500g 面粉、150g 热水和 100g 面娘的比例，先将面粉放入容器，再倒入 80℃左右的热水，最后加

入面娘。经充分搅拌，反复搓揉而成。

A.1.1.2 酿面

将面团放入容器，盖上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湿棉布，按气温高低、季节不同确定酿面时间为(4～6)h。

A.1.2 配制馅料

五花肉切成小肉丁，加生抽老酒一点盐腌制一会儿。咸菜 (梅干菜或其他馅料) 切碎，挤去多余水分，

锅里热油炒一下，炒的时候根据口味加点糖。起锅后加腌制好的肉丁其他馅料拌匀。馅料制作好后，用克

称定量，并分量化放置， 以备制饼。

A.1.3 揉面摘坯

切成适当大小的小份面团，使用克称定量，并揉制待用。

A.1.4 包裹烧饼

将小面团再次搓揉，用擀面杖擀开小面团，加入调制后的馅料，根据面坯大小，填入适量馅料，均匀

包裹，收口捏拢成球形状，将馅料完全裹内其中，合口处不得有明显收口痕迹。制作好的烧饼面团放置容

器待用，避免风干。

A.1.5 擀烧饼

将包好的烧饼面团用手压平压圆，置于案板上，双手拿擀面杖从烧饼中心向边上擀，并不时转动

烧饼及翻面操作，要求上下两面薄厚一致，烧饼边匀称厚度一致。

A.1.6 撒芝麻

两边略撒黑芝麻或白芝麻，再用擀面杖压实固定于面皮表面，芝麻朝下时，不应掉落。

A.1.7 装炉烘烤

A.1.7.1 预热

将木炭或竹炭放入炉芯内点燃，预热炉芯，也可采用电热炉加热。

A.1.7.2 烤贴

待烧饼桶芯壁温度达到 300℃左右（用少量面团擦到炉壁，立即发黄）时，将烧饼放到烤炉里，用炭

火继续加温(3～4)min，适时翻面，注意观察，烧饼表皮微黄时即可出炉。具体操作时间根据经验及顾客

喜好等决定。

A.1.7.3 起饼

操控烧饼铁钳的两片嘴皮稍稍张开，一片嘴皮贴到已烤熟的饼底轻轻地一铲，另一边嘴皮及时衔拢夹

紧，迅速取出。

A.1.8 置烧饼架

将制熟烧饼放于合适的烧饼架，要求通风、防蝇、防尘。

A.1.9 加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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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制熟烧饼放到饼铛或烘烤桶里加热，适时翻面，加热后出售
。

A.1.10 烧饼隔夜处置

当天制作的烧饼销售剩余，必须放置冰柜冷藏室放置，冷藏温度要低于－5℃及以下。隔夜烧饼销售

时从冰柜里拿出，其余继续冷藏放置，不得将烧饼从冰柜拿出放置常温处再次放入冷冻室。冷冻室最长放

置时间不得超过五天，过期的烧饼做无公害化处理。

A.2 配套设施

A.2.1 烤炉

用于烘烤烧饼的设备。

A.2.2 烧饼桶

用陶制作炉芯，外箍木板，中间填充保温材料的桶状专用烘烤设备，其规格型号见表 1。

表 1 烧饼桶规格型号

型号 内芯直径

1号桶 60cm

2 号桶 50cm

3 号桶 42cm

A.2.3 烧饼钳

采用特制专用宽嘴烧饼铁钳。

A.2.4 冰箱冰柜

用于储存原材料和烧饼半成品、成品的制冷设备。

A.2.5 置饼架柜

用于置放烧饼成品的设备，具有防蝇防尘通风保鲜作用。

A.2.6 擀面杖及案板

用于制作烧饼的基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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